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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6                证券简称：*ST 商城                公告编号：2024-016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1）净利润为负值；（2）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3.2 条规定的情形，已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2、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11 万元左右，预计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87 万元左右。 

3、公司预计 2023 年末净资产为 12,985 万元左右。 

4、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488 万元左右，2023 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3,892 万元左右，其中自营

黄金和自营家电业务中尚待核实的相关收入金额约为 2,016 万元。去除上述待核实业务

收入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入为 11,876 万元左右。因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结束，最终审计结果

可能存在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后的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且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的情形

并触及财务类退市标准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将出现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11 万元左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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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387 万元左右。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488 万元左右，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3,892 万元左

右。 

公司营业收入中自营黄金和家电销售占比较大，为确保公司营业收入金额准确，

公司将对涉及的以下业务收入进一步核实。自营黄金业务中，存在个别客户全年消费

金额较大、笔数较多、部分顾客的银行卡账户为省外开户行等情况，相关情况涉及金

额约为 1,013 万元。自营家电业务中，存在个别企业客户采购以及涉及委外配送和安装

的客户采购等情况，相关情况涉及金额约为 1,003 万元。公司将进一步核实采购和销售

环节相关证据，上述情况涉及金额合计约为 2,016 万元。去除上述待核实业务收入后，

预计公司 2023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

收入为 11,876 万元左右。因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尚未结束，最终审计结果可能存在

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后的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且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负的情形并触及财

务类退市标准的风险。 

3、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3 年末净资产为 12,985 万元左右。 

（三）与注册会计师沟通情况 

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因触及财务类

退市指标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预计将消除的情况出具了《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退市风险警示有关情形消除预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截至本专项说明

出具之日止，我们的上述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已经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得的审计证

据暂时无法支持我们就退市风险警示有关情形是否消除发表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退市风险警示有关情形消除预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452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812 万元。 

（二）每股收益：-1.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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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收入：11,006 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8,994 万元。 

（四）期末净资产：-19,822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作为传统百货零售行业，近年来由于受到电商迅猛发展等因素的冲击，

经营压力较大，加之营运资金不足，无法组织足够资金对自营产品进行备货采购、无

法及时向联营供应商结算货款，公司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2023年5月份以来，在公

司控股股东的资金支持下，公司及时组织自营商品采购并采取分账式收银方式确保联

营供应商货款结算时效，公司自营业务和联营业务得以稳步恢复，2023年度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 

（二）因银行借款纠纷，经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正浩支行（以下简称“盛

京银行”）申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裁定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商

业城百货有限公司名下8处自有房产抵偿盛京银行92,173.9952万元。因上述资产抵债金

额低于资产账面价值，对公司2023年度净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裁定确认《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结合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公司预计实现较大重整收益，净

资产大幅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提前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影响营业收入的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存在其他影响本次业绩预告

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若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指标、2023

年度审计报告意见类型、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等事项出现《上市规则》第 9.3.11

条所列相关情形的，公司股票将会被终止上市。 

（二）如公司同时满足《上市规则》第 9.3.6 条所列的条件，公司将在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申请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能否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存在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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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公司最近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已被上

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四）公司在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如因突发情况导致公司 2023 年度经营业

绩出现较大变动，公司将及时发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五）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1 日 


